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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薄弱村发展的建议

乌 兰

问题：

通过 2022 年对房山区经济薄弱村的调研走访发现，大多村是

集体经济基础不牢、历史遗留困难较多、发展短板明显造成的。

分析：

一、精准识别扶持对象。在摸清家底和根据自身条件情况下，

确定经济薄弱村发展方向。

二、壮大集体经济发展。建成一批有特色、有效益的产业项

目，进而形成一批特色主导产业，带动村集体增收。

三、增强村级管理组织建设。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、法治、

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要健全完善。

建议：

一、选派驻村工作队，精准合理安排结对。结合自身实际，

合理确定工作目标，自行确定扶持对象，即长期选派“第一书记”

开展扶持工作。

二、加强农业科技服务。依托我市农业科研推广机构，组建

技术服务工作组，按照经济薄弱村的产业规划和农民实际需求推

广农业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模式，加快和提升经济薄弱村产业发

展竞争力。

三、持续做好经济薄弱村农民教育培训工作，支持有培训需

求且符合条件的经济薄弱村农民免费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，按照

“宜农则农、宜游则游、宜工则工、宜商则商”的发展思路提升

其示范带动能力。



2

四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级合作经营、产业基地运

营、龙头企业入股、农业企业带动、固定资产租赁、乡村旅游开

发、社会服务收益、“互联网+”销售等多种方式，盘活利用未承

包到户的集体各类房产设施、集体建设用地等资产资源，推动和

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延长产业链条，拓展经济薄弱村的农

业功能。

五、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。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

用，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，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红色历史文化展

室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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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薄弱村发展的提案办理情况

承办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

一、文化和旅游方面

1.利用闲置农宅发展乡村民宿。我区乡村民宿主要集中在山

区、丘陵乡镇，部分零散分布在平原乡镇，渐成片区化、集群化

发展态势。截至 2022 年底，我区乡村民宿已覆盖 16 个乡镇 68 个

村，涉及 509 个院落，建成 165 个民宿品牌。其中，品牌效益突

出的几大集群，包括周口店镇黄山店村“姥姥家”、蒲洼乡东村“森

林乡居”、佛子庄乡上英水村“云隐里”、霞云岭乡石板台村“云

岭山房”、韩村河镇圣水峪村“圣水莲庭”等。

2.制定政策引领乡村旅游提档升级。继2019年北京市出台《关

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后，我区于 2020 年 12 月印发

了《房山区关于推动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指导乡村民宿规

范化、品质化发展。通过政策引导，2022 年我区乡村民宿院落迅

速发展至 509 个，较 2021 年增长 63%，有效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。

目前共有北京市星级民宿 37 家，其中五星级民宿 6 家，分别是圣

水莲庭、姥姥家、博士小院、云岭山房、云隐里、画里山舍。同

时，韩村河镇圣水峪村“圣水莲庭”被国家文旅部评定为乙级民

宿。

3.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红色历史文化

展室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。为更好的挖掘乡村传统文化，推进文

旅融合发展，突出红色文化建设，目前已完成南窖乡村级历史文

化展陈提升改造项目、南窖乡包森纪念馆红色文化展室提升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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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以及霞云岭上石堡红色文化广场建设项目，将历史文化、民

俗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，实现“以文促旅、以旅彰文”，打造文旅

融合乡村品牌。

二、农业农村方面

根据《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实施意见》中“十

四五”期间的任务目标，2022 年底，我区 5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经

营性收入已全部超过 10 万元，提前完成“消薄”，实现了“五年

任务两年完成”。

1.印发工作方案。为巩固成果，以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名

义印发《房山区巩固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成果助力新时代乡村振

兴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发展方向和措施，进一步强化政策集成，打出

扶持政策“组合拳”。

2.完善对接帮扶。制定了对接帮扶机制，采取“9+1”模式，

保障 56 个薄弱村对接帮扶全覆盖，即市级机关、市属企业、高等

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区领导、区级部门、区属国企、民营企业、第

一书记结对帮扶集体经济薄弱村。通过理思路、促就业、派干部，

把先进的管理经验、前沿的科学技术等带到薄弱村，不断将生态

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，培育新兴产业，有效助力增收。

3.开展定期报告。印发《关于落实<房山区巩固集体经济薄弱

村增收成果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方案>建立定期报告制度的

函》，建立“季报告、年总结”的工作机制，各相关单位围绕工作

目标及任务分解，认真研究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具体落

实措施，定期报送进展情况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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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加强收入动态监测。 对 56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入

进行监测，及时了解工作进展，对经营性收入较低的村加强督导，

对不规范、不到位，或者存在争议的收入，第一时间反馈整改，

做到应统尽统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委员提出的建议，继续加强统筹协调，

坚持以巩固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成果为目标，以增强集体“造血”

功能为主攻方向，加大对“消薄村”的调研指导力度，多层次、

多渠道、多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，激发农村集

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，推进“六大房山”

建设。


